关于2017年春节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的通知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

为体现党组织对老党员和困难党员的关怀，增强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，拟在2017年春节前开展慰问活动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慰问对象：党组织关系在我校的老党员和生活困难的教职工党员。其中老党员重点是：年龄较大、身体状况欠佳、生活负担较重、子女不在身边的；生活困难党员重点是：本人或直系亲属因重大疾病、重大意外事故造成生活困难的。

请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在1月5日前将拟慰问的党员名单及基本情况报校党委组织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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